《宁夏平罗工业园区总体规划修编（2023—2035年）》（征求意见稿）

《宁夏平罗工业园区总体规划修编（2023—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是有效实施创新驱动、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等发展战略，满足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石嘴山市对宁夏平罗工业园区提出的更高发展要求，落实《平罗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对宁夏平罗工业园区的总体战略部署，明确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同时也为统筹、整合宁夏平罗工业园区现有资源，实现园区社会、产业、经济、环境的全面协调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宁夏平罗工业园区发展现状，制定本规划。
一、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远期范围控制总面积为6864.94公顷。具体划分为3个区块，区块一、区块二和区块三。
区块一控制面积为4153.36公顷，东至定远街，南至前进农场，西至包兰铁路，北至S302省道。
区块二控制面积为2016.30公顷，东至乌沙路—都思图河，南至迎宾路，西至黄河街、金海路，北至花园街、都思图河东路。
区块三控制面积为695.28公顷，东至银汝路，南至大水沟，西至中耀路、小水沟，北至S303省道。
二、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2023—2035年，其中以2022年为规划基期年。
近期：2023—2025年；远期：2026—2035年。
三、战略定位和规划目标
宁夏平罗工业园区是平罗县工业产业中心，是石嘴山市城镇发展主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要立足工业产业基础，依托自治区“六新”产业布局，构建以“现代化工产业、新型材料产业、能源环保产业”三大产业集群为主导，以“现代物流产业”为配套的生态型工业体系，将建设成为宁夏重要的新型能源化工循环经济示范区。
坚持推动产业循环化为主线，深化园区改革，加快环境改善、完善设施建设、创新生产方式，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把宁夏平罗工业园区打造成为自治区及西北地区重要的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争取到2035年成为国家级技术开发区、宁夏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四、产业发展规划
园区重点发展现代化工、新型材料、能源环保产业，以及发展其他与主导产业关联的鼓励类产业。坚持转型发展、循环发展和特色发展，切实将园区打造成新型能源化工循环经济区，走出一条特色化、差异化、集群化的发展道路，逐步形成集聚、集约、集群发展格局。坚持聚焦“六新六特六优+N”产业，持续优化产业结构、产能结构、产品结构，推动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在全区走在前、作表率。
五、总体发展格局
衔接《平罗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推动宁夏平罗工业园区全面转型升级，实施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提升改造，推动优势产业集群发展，构建形成“一园三区块”工业产业发展格局，其中一园为平罗工业园，三区块为区块一、区块二、区块三3个区块。
依据现状产业发展、用地布局以及“十四五”规划产业发展方向，未来区块一用地总体结构为“一心两轴五区”的空间格局；区块二用地总体结构为“一心两轴五区”的空间布局结构；区块三用地总体结构为“一心两轴一区”的空间布局结构。
六、道路交通支撑体系 
与石嘴山、银川市交通资源对接，共享区域内空港、铁路交通设施。强化园区与火车站和河东机场交通通道建设。以多方式联运和集约化运输为主体，以国家、区域交通干线为骨架，大力发展铁路、公路运输业，提高园区综合交通运输能力。提高园区、平罗县城、大武口城区的交通可达性，加大园区道路、过境公路的建设力度，促进一体化发展。
七、市政基础设施支撑体系
规划平罗县河西地区城乡供水水源替换工程建成后，区块一和区块三由大水沟水源地及银川都市圈城乡西线供水工程石嘴山支线“双水源”联合供给，满足平罗河西地区城乡及工业园供水需要；区块二供水由平罗河东地区供水二期工程（黄河水厂）供给。污水处理厂：区块一现有工业污水处理厂有2座，即新安环保治理中心和循环经济试验区污水处理厂。区块二为红崖子污水处理厂。区块三现状集中污水处理设施正在建设中，现有污水管网约30公里，园区各企业无工业污水排放，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沉淀后由第三方集中拉运处理，不外排。2023年，启动崇岗园区雨污水综合治理工程，待项目建成后，园区再生水、污水处理设施较为完善，新建污水处理站1座。雨水管道规划方面：区块一按照地形特点和河流水系的分布，分片区排放，将雨水排至园区各片区末端雨水调蓄池。
区块二雨水管网布置结合园区地形条件及主要厂区布置情况，以大唐精细路为界，西侧沿道路由东向西敷设雨水主干管，将雨水排至园区西侧末端雨水调蓄池；东侧沿道路由东向西敷设雨水主干管，将雨水排至园区东侧末端雨水调蓄池。区块三雨水排放充分利用规划道路坡度及煤基炭材区块内冲沟，采用道路边沟与雨水管道相结合的排放方式。
电力工程规划方面，区块一：根据用电负荷预测结果和总体规划布局，规划确定保留现状4座220KV变电站，分别为220KV平西变电站、220KV步桥变电站、220KV镇塑变电站、220KV城关变电站，5座110KV变电站，分别为110KV太沙变电站、110KV园林变电站、110KV平罗变电站、110KV通义变电站、110KV新利变电站，作为园区未来的电源。区块二：规划在园区南侧建设一座110KV金海变，在黄河东路和华泰东路交汇处东北侧新建模块化35kV红山变，形成园区双回路供电，彻底解决园区企业双电源供电问题。将区块二南侧新建的水泉110KV变电站纳入园区的电源范围，保障供电需求。区块三：不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不规划新产业项目，不新增电力负荷，煤基炭材区块原电力供应网络能够满足煤基炭材区块电力供应需求。对不符合规范要求的电力设施、线路重新布局。
气源规划：
区块一：规划天然气来源为沙湖天然气储配站，新增DN300次高压管道接入园区，预留气量为7亿立方/年。
区块二：管道自乌银线红果子分输阀井接出后向东南方向敷设，经庙台乡、礼和乡到达平罗工业园区红崖子园门站，管道设计压4.0MPa，设计规模2.5×10^8 m³/a，本项目上游气源来自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红果子镇乌银线预留阀井（DN200）。
区块三：规划天然气来源为大武口方向气源，经燃气调压站将上游DN200管道输送的高压天然气调压至次高压天然气，再通过次高压管线输配至园区，使供气管网稳定。
8、 综合防灾减灾
消防规划：区块一：规划设置消防站3座，其中特勤消防站1座，设置于园区公共服务区内；一级普通消防站2座，分别设置于园区中部以氰胺产业、特色冶金、碳基材料为主的区域，以及园区北部以化工集中为主的区域。区块二：规划设置消防站3座，其中特勤消防站1座，设置于园区综合服务基地内；一级普通消防站2座，分别设置于产业区块内。区块三：规划设置普通消防站1座，设置于园区综合服务基地内。
防洪排涝规划：依据《平罗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防洪标准》(GB50201-2014)，并参考《化工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规范》(GB50489-2009）有关防洪的技术要求，确定园区防洪工程设计标准，区块一防洪标准达到20年一遇，区块二山洪防洪标准达到50年一遇，区块三防洪标准达到50年一遇。园区防洪工程与治涝工程统一规划，同步建设，与园区市政建设、海绵城市建设、环境建设相结合；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防洪治涝规划与园区及周边泄洪沟、渠、塘整治和清障相结合。
抗震规划：园区区域抗震设防基本烈度值为8度，设计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20g。避难场所和疏散场地规划将城市绿地、公园、广场作为避难场所。
综合指挥中心规划：结合园区行政中心设置宁夏平罗工业园区综合指挥中心一处。
9、 规划实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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